
证券代码：

000738

证券简称：航发控制

中国航发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

公司声明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承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预案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发行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是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说明，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不实陈述。

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应咨询各自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本预案所述事项并不代表审批机关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批准或核准，本预案所述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公司股东大会和有关监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

特别提示

本部分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本预案“释义”中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已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尚需本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中国证监会核准及有关监管部门批准，并以前述监管部门最终核准的方案为准。能否取得上述核准，

以及最终取得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包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发、中国航发控制的关联方航发资产、国发基金在

内的不超过

３５

名特定投资者。 其中，中国航发以其持有的北京航科

８．３６％

股权、贵州红林

１１．８５％

股权、航空苑

１００％

股权参与本

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认购；其他特定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中国航发、航发资产、国发基金不参与市场竞价过程，但接受市

场竞价结果，与其他特定投资者以相同价格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Ａ

股股票。

北京航科

８．３６％

股权、贵州红林

１１．８５％

股权、航空苑

１００％

股权的交易价格以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并经国

资有权监管单位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基准确定。 该等资产经天健华衡评估并经中国航发备案的评估值合计为

９２

，

８０５．５９

万元。

航发资产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认购金额为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国发基金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

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认购金额为不超过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除中国航发、航发资产、国发基金外的其他发行对象范围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

资公司、财务公司及其他合法投资者。 基金管理公司以其管理的

２

只以上基金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信托投资公司作为

发行对象的，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在上述范围内，公司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监管部门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核

准后，将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２０２０

年修订）的规定以竞价方式确定具体的发行对象。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３０％

，即不超过

３４３

，

６９２

，

７０４

股（含本数）。 最终发行

数量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的股票数量上限的基础上， 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及发行时的实际情况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若公司股票在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董事会决议日至发行日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的，则本次

发行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或股份总数因监管政策变化或根据发行核准文件的要求予以变化或调减的， 则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发行对象或认购金额届时将相应变化或调减。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总规模不超过

４３９

，

７８８．０９

万元。 其中，中国航发以其持有的北京航科

８．３６％

股权、贵州红林

１１．８５％

股权、航空苑

１００％

股权合计作价

９２

，

８０５．５９

万元参与认购。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现金规模为不超过

３４６

，

９８２．５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资于如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

主体

项目总投资 拟使用募集资金

１

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科研生产平台能力建设项目 西控科技

８４

，

７００．００ ６３

，

６４０．００

２

中国航发北京航科发动机控制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轴桨发动机控制系统能力保障项目

北京航科

４１

，

４１０．００ ４１

，

４１０．００

３

中国航发红林航空动力控制产品产能提升项目 贵州红林

５１

，

８００．００ ４９

，

８００．００

４

中国航发长春控制科技有限公司四个专业核心产

品能力提升建设项目

长春控制

４４

，

６００．００ ４４

，

６００．００

５

航空发动机控制技术衍生新产业生产能力建设项

目

西控科技

４４

，

０００．００ ３７

，

８９５．００

６

现金收购中国航发西控机器设备等资产 西控科技

１９

，

６３７．５０ １９

，

６３７．５０

７

补充流动资金

－ 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３７６

，

１４７．５０ ３４６

，

９８２．５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

置换。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不足以满足以上项目的资金需要，不足部分由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解决。

五、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采取询价发行方式，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的

８０％

。 最终发行价格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文件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

管部门的要求，根据询价结果由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但不低于前述发行底价。

中国航发、航发资产、国发基金不参与询价，但按照询价结果与其他发行对象以相同价格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若

本次发行定价的竞价过程未形成有效的竞价结果，中国航发、航发资产、国发基金仍将以发行底价参与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量。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或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发行底价将作相应调整。

六、中国航发、航发资产、国发基金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８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发行对象认购的股

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七、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之发行对象中，中国航发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航发资产、国发基金为中国航发控制的关联

方； 本次发行募集现金部分用于向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航发西控购买机器设备，“中国航发北京航科发动机控制系统科技有

限公司轴桨发动机控制系统能力保障项目”涉及向持股公司

５％

以上股东中国航发长空购买厂房。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已严格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内部制度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审议和回避表决程序。

八、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九、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

十、关于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和最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详见本预案“第七节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十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后，随着募集资金的到位公司的总股本和净资产规模将有所增加。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

实施和产生效益需要一定时间，建设期间股东回报仍然通过现有业务实现，因此短期内公司净利润与净资产可能无法同步增

长，存在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在短期内被摊薄的风险。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摊薄股东即期

回报的风险，虽然本公司为应对即期回报被摊薄风险制定了填补回报措施，但所制定的填补回报措施不等于对公司未来利润

做出保证。

十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

释 义

本预案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简称 指 含义

航发控制、本公司、公司、上市公司、

发行人

指 中国航发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发

行股票

指 中国航发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预案、本预案 指 中国航发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公司与航发资产的附条件生效的股

份认购协议》

指

《中国航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航发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之附条

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公司与国发基金的附条件生效的股

份认购协议》

指

《北京国发航空发动机产业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与中国航发动力控

制股份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中国航发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之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中国航发、中国航发集团 指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对象

航发资产 指 中国航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次发行对象

国发基金 指 北京国发航空发动机产业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本次发行对象

航发基金 指 航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航空工业集团、中航工业集团 指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航发西控 指 中国航发西安动力控制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控股股东

中国航发南方 指 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公司，公司股东

中国航发长空 指 中国航发北京长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股东

中国航发黎明 指 中国航发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股东

贵州盖克 指 贵州盖克航空机电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股东

西控科技 指 中国航发西安动力控制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

贵州红林、中国航发红林 指 中国航发贵州红林航空动力控制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

北京航科、中国航发北京航科 指 中国航发北京航科发动机控制系统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

长春控制 指 中国航发长春控制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

航空苑、西控航空苑 指 西安西控航空苑商贸有限公司

中审众环 指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天健华衡 指 四川天健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Ａ

股 指

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人民币标明股票面值、以人民币认购和进行交

易的普通股

元、千元、万元、亿元、万亿元 指 人民币元、千元、万元、亿元、万亿元

近三年一期 指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１－９

月

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均为四舍五入。若本预案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这些

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第一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概要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文） 中国航发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英文）

ＡＥＣＣ 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

，

ＬＴＤ．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航发控制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３８

法定代表人 缪仲明

注册资本

１１４

，

５６４．２３４９

万元

住所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刘闾路

３３

号

邮政编码

２１４１６１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

２０

日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０－８５７０７７３８

传真号码

０５１０－８５５００７３８

电子信箱

ｚｈｄｋ０００７３８＠ｖｉｐ．１６３．ｃｏｍ

办公地址 无锡市滨湖区梁溪路

７９２

号

经营范围

航空航天船舶动力控制系统、行走机械动力控制系统、工业自动控制及新能源控制系

统及其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修理、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利用自有资产

对外投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背景

１

、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增强抗风险能力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有效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策部署，重点

做好“三去一降一补”工作，切实降低企业杠杆率，促进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增强经济中长期发展韧性，各级政府坚持金

融与非金融企业齐头并进，提升实体企业的融资效率。 本次非公开发行旨在进一步拓展公司的直接融资渠道，加大股权融资

比例。 提升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 助推公司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改革深化，助推经济转型升级和优化布局，为公司融入

区域经济发展并提升公司在航空发动机产业链中的配套能力夯实基础。

２

、国内制造业产业升级势在必行

近年来，我国传统制造业不断向高端装备制造的方向转型，政府出台了诸多政策鼓励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国务院关于

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助力高端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高端装备领域国产化需求迫切。大力培育和发展高

端装备制造业，是提升我国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是抢占未来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战略选择。

３

、国家高度重视航空发动机发展

国家高度重视航空发动机事业的发展，对航空航天装备提出建立发动机自主发展工业体系的要求。 公司是航空发动机控

制系统的研制与生产企业，在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随着国家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重大专项落地实

施，公司业务发展迎来重大机遇及挑战。本次非公开发行是贯彻落实金融产业服务实体经济、加快国防军工建设的重要举措。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目的

１

、贯彻国家航空强国战略的必要措施

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公司下属子公司西控科技、北京航科、贵州红林和长春控制的项目建设。 该等公司均

为我国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重要承制单位。本次募集资金可作为公司及子公司其他自筹资金之外的有效补充，覆盖公司及子

公司各项科研生产能力建设项目，有助于快速有效对接“两机”专项任务，有利于公司补充短板、提升能力，支撑我国由航空大

国走向航空强国的发展战略。

２

、减少关联交易，提高资产完整性及独立性

本次非公开发行中，公司拟向中国航发收购其所持航空苑

１００％

股权，航空苑主要业务为出租厂房，销售非标设备、包装

箱盒及相关机器维修、改造等服务。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向中国航发西控购买机器设备，“中国航发北京航科发动机控制系统

科技有限公司轴桨发动机控制系统能力保障项目”涉及向中国航发长空购买厂房。 报告期内该等机器设备、厂房由公司租赁

使用，航空苑的非标设备、包装箱盒及相关机器维修、改造主要销售服务对象亦为公司。本次发行有利于提升公司资产完整性

及独立性，降低关联交易，优化现金流。

３

、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提升核心竞争力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净资产规模显著提升，经营稳健性增强。募投项目建成后将明显提升公司军品研制

及生产能力，为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利于公司保持合理的资本结构，增强抗风险能力和可

持续发展能力，为公司股东带来较好的长期回报。

三、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包括中国航发、航发资产、国发基金。 中国航发直接持有公司

０．３２％

的股权，直接和间接

合计控制公司

５１．６５％

的股权；航发资产、国发基金为中国航发控制的关联方。

发行对象的具体情况参见“第二节 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概要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二）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将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三）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将全部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方式进行，将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择机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

（四）发行对象及其与公司的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为包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发、中国航发控制的关联方航发资产、国发基金在内的不超过

３５

名特定投资

者。

其中，中国航发以其持有的北京航科

８．３６％

股权、贵州红林

１１．８５％

股权、航空苑

１００％

股权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认

购；其他特定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中国航发、航发资产、国发基金不参与市场竞价过程，但接受市场竞价结果，与其他特定

投资者以相同价格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Ａ

股股票。

北京航科

８．３６％

股权、贵州红林

１１．８５％

股权、航空苑

１００％

股权的交易价格以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并经国

资有权监管单位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基准确定。 该等资产经天健华衡评估并经中国航发的评估值合计为

９２

，

８０５．５９

万元。

航发资产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认购金额为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国发基金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

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认购金额为不超过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除中国航发、航发资产、国发基金外的其他发行对象范围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

资公司、财务公司及其他合法投资者。 基金管理公司以其管理的

２

只以上基金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信托投资公司作为

发行对象的，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在上述范围内，公司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监管部门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核

准后，将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２０２０

年修订）的规定以竞价方式确定具体的发行对象。

（五）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３０％

，即不超过

３４３

，

６９２

，

７０４

股（含本数）。

最终发行数量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的股票数量上限的基础上， 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及发行时的实际情

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若公司股票在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董事会决议日至发行日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的，则本次

发行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或股份总数因监管政策变化或根据发行核准文件的要求予以变化或调减的， 则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发行对象或认购金额届时将相应变化或调减。

（六）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采取询价发行方式，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的

８０％

。 最终发行价格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文件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部

门的要求，根据询价结果由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但不低于前述发行底价。

中国航发、航发资产、国发基金不参与询价，但按照询价结果与其他发行对象以相同价格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

票。若本次发行定价的竞价过程未形成有效的竞价结果，中国航发、航发资产、国发基金仍将以发行底价参与认购公司本次发

行的股票。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量。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或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发行底价将作相应调整。 调整方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Ｐ１＝Ｐ０／

（

１＋ｎ

）；

配股：

Ｐ１＝

（

Ｐ０＋Ａ×ｋ

）

／

（

１＋ｋ

）；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

Ｐ１＝

（

Ｐ０＋Ａ×ｋ

）

／

（

１＋ｎ＋ｋ

）；

派送现金股利：

Ｐ１＝Ｐ０－Ｄ

；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

Ｐ１＝

（

Ｐ０－Ｄ＋Ａ×ｋ

）

／

（

１＋ｎ＋ｋ

）。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

ｎ

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

ｋ

为配股率，

Ａ

为配股价，

Ｄ

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Ｐ１

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七）锁定期安排

中国航发、航发资产、国发基金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８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

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发行对象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情形所衍

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若上述发行对象基于本次认购所取得股份的限售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 上述交易对方将根据

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限售期届满后，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八）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总规模不超过

４３９

，

７８８．０９

万元。 其中， 中国航发以其持有的北京航科

８．３６％

股权、 贵州红林

１１．８５％

股权、航空苑

１００％

股权合计作价

９２

，

８０５．５９

万元参与认购。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现金规模为不超过

３４６

，

９８２．５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资于如下募投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

主体

项目总投资 拟使用募集资金

１

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科研生产平台能力建设项目 西控科技

８４

，

７００．００ ６３

，

６４０．００

２

中国航发北京航科发动机控制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轴桨发动机控制系统能力保障项目

北京航科

４１

，

４１０．００ ４１

，

４１０．００

３

中国航发红林航空动力控制产品产能提升项目 贵州红林

５１

，

８００．００ ４９

，

８００．００

４

中国航发长春控制科技有限公司四个专业核心产

品能力提升建设项目

长春控制

４４

，

６００．００ ４４

，

６００．００

５

航空发动机控制技术衍生新产业生产能力建设项

目

西控科技

４４

，

０００．００ ３７

，

８９５．００

６

现金收购中国航发西控机器设备等资产 西控科技

１９

，

６３７．５０ １９

，

６３７．５０

７

补充流动资金

－ 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３７６

，

１４７．５０ ３４６

，

９８２．５０

在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范围内，公司可根据项目的进度、资金需求等实际情况，对相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入顺

序和具体金额进行适当调整。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以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

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予以置换。 募集资金到位后， 若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拟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

（九）滚存利润分配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十）本次发行的决议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决议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五、本次发行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之发行对象中，中国航发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航发资产、国发基金为中国航发控制的关联方；

本次发行募集现金部分用于向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航发西控购买机器设备，“中国航发北京航科发动机控制系统科技有限公

司轴桨发动机控制系统能力保障项目”涉及向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中国航发长空购买厂房。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在审

议相关议案时，已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内部制度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审议和回避表决程序。

六、本次发行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中国航发直接持有公司

０．３２％

的股权，直接和间接控制公司

５１．６５％

的股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３０％

。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预计中国航发仍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七、本次发行方案已取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情况以及尚需呈报批准程序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事宜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事宜尚需国防科工局批准。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事宜尚需有权国资监管单位批准。

４

、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事宜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５

、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事宜尚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和深交所申请办理本次股票发行和上

市事宜，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全部报批程序。

第二节 董事会前确定的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一）中国航发

１

、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南路

５

号

法定代表人：曹建国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１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１１００００ＭＡ００５ＵＣＱ５Ｐ

经营范围：军民用飞行器动力装置、第二动力装置、燃气轮机、直升机传动系统的设计、研制、生产、维修、销售和售后服

务；航空发动机技术衍生产品的设计、研制、开发、生产、维修、销售、售后服务；飞机、发动机、直升机及其他国防科技工业和民

用领域先进材料的研制、开发；材料热加工工艺、性能表征与评价、理化测试技术研究；经营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技

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经营国家授权、委托的其他业务。（企业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２

、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中国航发股权及控制关系如下：

３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中国航发自成立以来致力于航空发动机的自主研发，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辅助动力、燃气轮机、飞机和直升机传动系统

的研制、生产、维修和服务；从事航空材料及其它先进材料的研发与制造。 中国航发设计生产的涡喷、涡扇、涡轴、涡桨、活塞发

动机和燃气轮机等产品，广泛配装于各类军民用飞机、直升机和大型舰艇、中小型发电机组，客户涉及航空、航天、船舶、能源

等多个领域。

４

、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数据

中国航发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１５

，

９３４

，

１５８．４５

所有者权益

９

，

３８８

，

７３８．３５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营业总收入

４

，

９４３

，

９５６．９３

净利润

２３２

，

３３５．１２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二）航发资产

１

、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航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南路

５

号

法定代表人：高炳欣

注册资本：

１７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１１０１０８ＭＡ００８Ｑ１４０Ｆ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项目管理；资本运营；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投

资管理、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财务信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 （“

１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

集资金；

２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

３

、不得发放贷款；

４

、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

保；

５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２

、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航发资产股权及控制关系如下：

３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航发资产重点开展股权投资、资本运作、证券管理、基金运营和资产运营等业务，致力发展为中国航发投融资平台、资本

运作平台和资产整合管理平台。

４

、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数据

航发资产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２７４

，

０２８．０３

所有者权益

２１７

，

３６４．３９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营业总收入

７８

，

３５５．２２

净利润

１３

，

７９９．７１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三）国发基金

１

、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国发航空发动机产业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８７

号

７

层

２－７０１Ａ

执行事务合伙人：航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４３２

，

５２０

万元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８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１１０１０８ＭＡ０１ＥＷＢ５２Ｄ

经营范围：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咨询。 （不得从事下列业务：

１

、发放贷款；

２

、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或金融衍生品交易；

３

、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

４

、对除被投资企业以外的企业提供担保）。 （“

１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

２

、不

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

３

、不得发放贷款；

４

、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

５

、不得向

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下期出资时间为

２０２６

年

９

月

２７

日；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

２

、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国发基金的股权及控制关系如下：

国发基金的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基金管理人均为航发基金。 航发资产持有航发基金

４８．００％

的股权，并与天津

航发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双方合计持有航发基金

８０．００％

的股权。 航发资产为中国航发全资子公

司。

中国航发直接持有国发基金

２３．１２％

的权益，直接及间接合计控制国发基金

２３．９３％

的权益。中国航发控制的航发基金为国

发基金的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基金管理人。 中国航发为国发基金的实际控制人。

３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国发基金以“投资聚焦主业、获取稳定收益、适当分散风险”为原则，在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上下游相关技术和产业领域

内投资，并重点投资中国航发的优质资产、优质供应商，以及军民融合领域的优质硬科技企业。主要投资项目包括航发动力债

转股项目、中国船舶债转股项目等。

４

、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数据

国发基金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４１１

，

９３７．３１

所有者权益

４１１

，

９１７．２９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营业总收入

－

净利润

４

，

２３７．９９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二、发行对象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受处罚及诉讼情况

中国航发、航发资产、国发基金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在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

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亦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三、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情况

（一）同业竞争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中国航发、航发资产、国发基金未经营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公司不会因本次非

公开发行新增同业竞争。

（二）关联交易情况

１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中，中国航发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合计控制公司

５１．６５％

的股权，航发资产、国发基金为

中国航发控制的关联方。 本次发行募集现金部分用于向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航发西控购买机器设备，“中国航发北京航科发

动机控制系统科技有限公司轴桨发动机控制系统能力保障项目”涉及向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中国航发长空购买厂房。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在审

议与该关联交易相关议案时，已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内部制度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审议和回避表决程序。

２

、本次发行有利于公司减少关联交易，提高公司资产完整性及独立性

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拟向中国航发收购其所持航空苑

１００％

股权，航空苑主要业务为出租厂房，销售非标设备、包装箱

盒及相关机器维修、改造等服务。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向中国航发西控购买机器设备，“中国航发北京航科发动机控制系统科

技有限公司轴桨发动机控制系统能力保障项目”中拟向中国航发长空购买厂房；该等机器设备、厂房报告期内由公司租赁使

用，航空苑的非标设备、包装箱盒及相关机器维修、改造主要销售服务对象亦为公司。本次发行有利于提升公司资产完整性及

独立性，降低关联交易。

３

、公司未来关联交易将继续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

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因正常的经营需要与中国航发及其下属单位发生的关联交易，将依法签订关联交易协议，并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批准程序，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确定关联交

易价格，保证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以保障上市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四、本次发行预案披露前

２４

个月内发行对象与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前

２４

个月内，上市公司与中国航发、航发资产、国发基金之间的交易情况请参阅本公司披露的定期报

告及临时报告。 除本公司在定期报告或临时报告中已披露的交易、重大协议之外，本公司与中国航发、航发资产、国发基金之

间未发生其他重大交易。

第三节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摘要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公司与中国航发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主体

甲方：航发控制

乙方：中国航发

（二）交易方案

１

、甲方拟向含中国航发、航发资产、国发基金在内的不超过

３５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其中中国航发以所持北京航科

８．３６％

股权、贵州红林

１１．８５％

股权、航空苑

１００％

股权认购，其他投资者以现金认购，合计发行股份不超过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３０％

。

２

、购买资产的作价依据：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由双方依据《资产评估报告》并经中国航发备案的评估结果确定。根据评估

结果乙方持有的北京航科

８．３６％

的股权、贵州红林

１１．８５％

的股权、航空苑

１００％

的股权的评估值合计人民币

９２

，

８０５．５９

万元。 标

的股权的交易价格最终由双方依据《资产评估报告》并经中国航发备案的评估结果确定。

（三）本次交易实施的先决条件

１

、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

２

、甲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

３

、乙方就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履行内部决策程序；

４

、国有资产有权监管单位批准本次交易方案；

５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取得国防科工局军工事项审查批复；

６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

（四）本次交易的交易方式、限售期

１

、甲方受让乙方持有中国航发北京航科

８．３６％

的股权、持有贵州红林

１１．８５％

的股权、持有西控航空苑

１００％

的股权的对价

由甲方以向乙方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

２

、购买资产之股份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

１．００

元。

３

、购买资产之股份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的对象为乙方。

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甲方股票

交易均价的

８０％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甲方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甲方普通股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

易日甲方普通股股票交易总量。

若在该

２０

个交易日内发生因除权、除息事项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

整后的价格计算。

乙方不参与询价，接受询价结果，与其他投资者同价。若询价未能产生有效价格，乙方以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甲方股

票交易均价的

８０％

认购。

本协议签署后，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所允许的定价基准日、每股认购价格下限等涉及确

定发行价格的机制另有规定的，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最新规定作相应调整。 发行价格的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Ｐ１＝Ｐ０／

（

１＋ｎ

）；

配股：

Ｐ１＝

（

Ｐ０＋Ａ×ｋ

）

／

（

１＋ｋ

）；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

Ｐ１＝

（

Ｐ０＋Ａ×ｋ

）

／

（

１＋ｎ＋ｋ

）；

派送现金股利：

Ｐ１＝Ｐ０－Ｄ

；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

Ｐ１＝

（

Ｐ０－Ｄ＋Ａ×ｋ

）

／

（

１＋ｎ＋ｋ

）。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

ｎ

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

ｋ

为配股率，

Ａ

为配股价，

Ｄ

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Ｐ１

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５

、乙方承诺，自购买资产之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标的股份。 相关监管机构对于乙方所认购股份限售期

及到期转让股份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次交易完成后，乙方由于公司实施转增股本、送股分配等原因增持的上市公司股

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６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规定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五）期间损益安排

１

、航空苑期间损益安排：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不含当日）至航空苑股权交割日（含当日）期间航空苑对应标的股权产生的期间

损益由乙方享有和承担。 双方同意并确认，航空苑对应标的股权交割后，由双方共同认可的审计机构对航空苑进行审计确定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不含当日）至股权交割日（含当日）期间标的股权产生的损益。 若交割日为当月

１５

日（含当日）之前，则期间损

益审计基准日为上月月末；若交割日为当月

１５

日之后，则期间损益审计基准日为当月月末。双方同意并确认，航空苑对应标的

股权期间损益按照上述期间损益审计结果以现金方式结算，不影响航空苑对应标的股权的本次交易作价。

２

、北京航科期间损益安排：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不含当日）至北京航科股权交割日（含当日）期间北京航科对应标的股权产生

的期间损益由甲方享有和承担。 双方同意确认，期间损益不影响北京航科对应标的股权的本次交易作价。

３

、贵州红林期间损益安排：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不含当日）至贵州红林股权交割日（含当日）期间贵州红林对应标的股权产生

的期间损益由甲方享有和承担。 双方同意确认，期间损益不影响贵州红林对应标的股权的本次交易作价。

（六）违约责任

１

、本协议生效后，除不可抗力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本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

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应按照法律、法规规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２

、如因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履行、不适当履行本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

陈述、保证或承诺，导致本协议的缔约目的无法达成，给其他方造成损失的，应赔偿其他方因此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间接损失

和可得利益损失。

二、公司与航发资产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公司与航发资产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主体

甲方：航发资产

乙方：航发控制

（二）股份认购

１

、认购金额

甲方拟以现金认购乙方非公开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拟认购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含本数）。

２

、认购标的

甲方认购的标的股份为乙方本次发行的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３

、认购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乙方股票

交易均价的

８０％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乙方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乙方普通股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

易日乙方普通股股票交易总量。

若在该

２０

个交易日内发生因除权、除息事项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

整后的价格计算。

甲方不参与询价，接受询价结果，与其他投资者同价，若询价未能产生有效价格，甲方以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乙方股

票交易均价的

８０％

认购。

本协议签署后，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所允许的定价基准日、每股认购价格下限等涉及确

定发行价格的机制另有规定的，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最新规定作相应调整。

发行价格的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Ｐ１＝Ｐ０／

（

１＋ｎ

）；

配股：

Ｐ１＝

（

Ｐ０＋Ａ×ｋ

）

／

（

１＋ｋ

）；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

Ｐ１＝

（

Ｐ０＋Ａ×ｋ

）

／

（

１＋ｎ＋ｋ

）；

派送现金股利：

Ｐ１＝Ｐ０－Ｄ

；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

Ｐ１＝

（

Ｐ０－Ｄ＋Ａ×ｋ

）

／

（

１＋ｎ＋ｋ

）。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

ｎ

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

ｋ

为配股率，

Ａ

为配股价，

Ｄ

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Ｐ１

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４

、认购股份数量

甲方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

＝

认购金额

／

发行价格，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完成日期间，乙方如有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甲方认购股份数量将根据发行价格的变化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三）认购价款支付

１

、甲方同意不可撤销地按照本协议确定的拟认购金额以人民币现金方式认购乙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标的股份。

２

、甲方同意在中国证监会审核同意并且收到乙方发出的《认购及缴款通知书》之日起，根据《认购及缴款通知书》内乙方

设定的缴款期限，将认购价款一次性足额缴付至《认购及缴款通知书》所通知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本次非公开发行专门

开立的账户。 在本次发行验资完毕后，上述全部认购价款扣除相关费用再划入乙方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四）股份交付

１

、乙方应在甲方按本协议约定足额缴付认购价款后一个月内，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规定的程

序，将甲方实际认购的普通股股份通过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证券登记系统记入甲方开立的证券账户名下，实现本次非公开发

行普通股股票的交付。

２

、乙方承诺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尽快办理完成相关注册资本变更等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变更登记手续。

（五）滚存利润之归属

乙方本次发行完成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及发行完成前已实现但尚未实施分配的利润将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按

照发行后的股份比例共同享有。

（六）限售期

１

、甲方承诺并同意，其认购的标的股份在限售期内不得转让。 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八个月。 相关监管机构

对于甲方所认购股份限售期及到期转让股份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标的股份因乙方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情形所

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限售安排。

２

、甲方同意按照乙方的要求就其在本次非公开发行中认购的标的股份出具专项限售承诺并办理股份限售相关手续。

３

、甲方认购的标的股份在上述限售期届满后，其转让和交易依照届时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和深交所规则办理。

（七）协议成立及生效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乙方董事会审议通过；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乙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已取得国有资产有权监管单位的批准；

４

、本次非公开发行已取得国防科工局涉军事项审查批复；

５

、中国证监会核准乙方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

（八）违约责任

１

、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规定之义务，或在本协议中所作的陈述、保证和承诺与事实不符或有重大

遗漏的，构成违约。 违约方应依本协议之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赔偿责任，足额赔偿因其违约造成守约方遭受的一切

实际经济损失。

２

、若甲方未按照合同规定足额支付其认购价款，应向乙方支付其认购价款总额百分之一的违约金。 如该等违约金不足以

弥补因其该等行为给乙方造成的一切损失、索赔及费用的，甲方应就该差额部分向乙方进行赔偿。

３

、若乙方未按照合同规定在甲方完成支付全部认购价款后向甲方发行认购股份，乙方应将认购价款归还予甲方并应向

甲方支付其认购价款总额百分之一的违约金。

三、公司与国发基金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公司与国发基金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主体

甲方：国发基金

乙方：航发控制

（二）股份认购

１

、认购金额

甲方拟以现金认购乙方非公开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拟认购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含本数）。

２

、认购标的

甲方认购的标的股份为乙方本次发行的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３

、认购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乙方股票

交易均价的

８０％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乙方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乙方普通股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

易日乙方普通股股票交易总量。

若在该

２０

个交易日内发生因除权、除息事项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

整后的价格计算。

甲方不参与询价，接受询价结果，与其他投资者同价，若询价未能产生有效价格，甲方以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乙方股

票交易均价的

８０％

认购。

本协议签署后，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所允许的定价基准日、每股认购价格下限等涉及确

定发行价格的机制另有规定的，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最新规定作相应调整。 发行价格的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Ｐ１＝Ｐ０／

（

１＋ｎ

）；

配股：

Ｐ１＝

（

Ｐ０＋Ａ×ｋ

）

／

（

１＋ｋ

）；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

Ｐ１＝

（

Ｐ０＋Ａ×ｋ

）

／

（

１＋ｎ＋ｋ

）；

派送现金股利：

Ｐ１＝Ｐ０－Ｄ

；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

Ｐ１＝

（

Ｐ０－Ｄ＋Ａ×ｋ

）

／

（

１＋ｎ＋ｋ

）。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

ｎ

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

ｋ

为配股率，

Ａ

为配股价，

Ｄ

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Ｐ１

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４

、认购股份数量

甲方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

＝

认购金额

／

发行价格，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完成日期间，乙方如有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对价股份的发行数量将根据对价股份发行价格的调整而进行相应调整。

（三）认购价款支付

１

、甲方同意不可撤销地按照本协议确定的拟认购金额以人民币现金方式认购乙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标的股份。

２

、甲方同意在中国证监会审核同意并且收到乙方发出的《认购及缴款通知书》之日起，根据《认购及缴款通知书》内乙方

设定的缴款期限，将认购价款一次性足额缴付至《认购及缴款通知书》所通知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本次非公开发行专门

开立的账户。 在本次发行验资完毕后，上述全部认购价款扣除相关费用再划入乙方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四）股份交付

１

、乙方应在甲方按本协议约定足额缴付认购价款后一个月内，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规定的程

序，将甲方实际认购的普通股股份通过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证券登记系统记入甲方开立的证券账户名下，实现本次非公开发

行普通股股票的交付。

２

、乙方承诺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尽快办理完成相关注册资本变更等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变更登记手续。

（五）滚存利润之归属

乙方本次发行完成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及发行完成前已实现但尚未实施分配的利润将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

同享有。

（六）限售期

１

、甲方承诺并同意，其认购的标的股份在限售期内不得转让。 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八个月。 相关监管机构

对于甲方所认购股份限售期及到期转让股份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标的股份因乙方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情形所

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限售安排。

２

、甲方同意按照乙方的要求就其在本次非公开发行中认购的标的股份出具专项限售承诺并办理股份限售相关手续。

３

、甲方认购的标的股份在上述限售期届满后，其转让和交易依照届时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和深交所规则办理。

（七）协议成立及生效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乙方董事会审议通过；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乙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已取得国有资产有权监管单位的批准；

４

、本次非公开发行已取得国防科工局涉军事项审查批复；

５

、中国证监会核准乙方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

（八）违约责任

１

、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规定之义务，或在本协议中所作的陈述、保证和承诺与事实不符或有重大

遗漏的，构成违约。 违约方应依本协议之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赔偿责任，足额赔偿因其违约造成守约方遭受的一切

实际经济损失。

２

、若甲方未按照合同规定足额支付其认购价款，应向乙方支付其认购价款总额百分之一的违约金。 如该等违约金不足以

弥补因其该等行为给乙方造成的一切损失、索赔及费用的，甲方应就该差额部分向乙方进行赔偿。

３

、若乙方未按照合同规定在甲方完成支付全部认购价款后向甲方发行认购股份，乙方应将认购价款归还予甲方并应向

甲方支付其认购价款总额百分之一的违约金。

四、其他协议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用于子公司西控科技购买中国航发西控机器设备等资产、子公司北京航科用于向

中国航发长空购买募投项目“中国航发北京航科发动机控制系统科技有限公司轴桨发动机控制系统能力保障项目”的实施场

所。 相关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国航发西安动力控制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航发西安动力控制有限责任公司之设备买卖合同》

１

、合同主体

甲方（买方）：西控科技

乙方（卖方）：中国航发西控

２

、合同标的

（

１

）甲方同意向乙方购买，且乙方同意向甲方出售标的资产。 乙方提供的标的资产的内容详见合同附件一；

（

２

）乙方负责标的资产的安装、调试等工作，由甲方提供必要配合；

（

３

）双方同意附件中各项条款为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若附件与合同正文有任何不一致，以合同正文为准。

３

、合同价格

本次交易以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作为标的资产的评估基准日。 依据四川天健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川华衡评报〔

２０２０

〕

１８６

号《资产评估报告》，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共计

１

，

５４５

台，其中机器设备

５４２

台、车辆

４

辆、电子设备

９９９

台，账面价值为

１４

，

０７３．８６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１９

，

６３７．５０

万元。 经双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的合同总价款为

１９

，

６３７．５０

万元。

４

、付款时间

乙方将标的资产交付甲方后

３０

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乙方合同总价款，即

１９

，

６３７．５０

万元。

５

、设备交割及地点

（

１

）标的资产交割时间：标的资产双方同意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３０

个工作日内，标的资产即由乙方交付给甲方，涉及军工设

备的转让如需履行其他手续的，乙方应配合甲方办理相关手续。

（

２

）过渡期损益：标的资产交割过渡期间损益归乙方所有。

（

３

）交付地点：西安市莲湖区大庆路

７５０

号。

６

、合同的生效、变更

本合同自满足下列全部条件之日生效：

（

１

）甲方已经收到航发控制对应合同价格的等额增资款；

（

２

）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加盖公章；

（

３

）已履行其他与本次标的资产交易相关的审批程序。

（二）《中国航发北京长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航发北京航科发动机控制系统科技有限公司之厂房买卖合同》

１

、合同主体

甲方（买方）：北京航科

乙方（卖方）：中国航发长空

２

、标的房产基本情况

甲方的控股股东航发控制拟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对甲方增资， 增资资金用于甲方向乙方购买厂房及所占用的土

地（以下简称“标的房产”）：

序号 不动产名称 坐落 面积 权属证书号

１

通州表面处理厂房、辅厂区

１

综合厂房、 辅厂区厂内道

路、辅厂区围墙及大门及辅

厂区西门外道路工程等

通州区景盛北三街甲

２

号

共 有 宗 地 面 积 ：

１３

，

３３３．３３ｍ２

；

房屋建筑物面积：

６

，

０１６．７９ｍ２

京央（

２０１９

）市不动产权第

００００９９０

号

乙方承诺拥有上述标的房产完整产权，标的房产及所属土地使用权未设定抵押，不存在交易障碍。

３

、转让价格

本次交易以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作为标的房产的评估基准日。 标的房产的交易价格依据四川天健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

的川华衡评报〔

２０２０

〕

１８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确定，标的房产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４

，

０９３．２９

万元。

４

、付款方式

双方约定按以下方式支付购房价款：

总金额：人民币

４

，

０９３．２９

万元，甲方于合同生效后

１０

日内付款。

５

、交割和过户

（

１

）鉴于甲方已经通过租赁方式占有标的房产，双方同意自合同生效之日起，标的房产即由乙方交付给甲方，乙方在

６

个

月内完成不动产权变更登记过户至甲方。

（

２

）标的房产过渡期间损益归乙方所有。

６

、生效条件

（

１

）甲方已经收到航发控制对应合同价格的等额增资款；

（

２

）甲、乙双方就标的厂房买卖事项已经履行内部审议程序；

（

３

）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加盖公章。

第四节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产基本情况

一、北京航科

８．３６％

股权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中国航发北京航科发动机控制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川利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

日

公司住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利祥路

１

号

２

幢

注册资本：

５３

，

３４８．０７

万元

经营范围：制造、加工、生产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产品、航空器及发动机液压泵阀类产品、通用液压泵类产品、尼氟龙制

品、精密机械；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产品、航空器及发动机液压泵阀类产品、通用液压泵阀类产品、尼氟龙制品、精密机械的研

究、设计、维修；销售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技术测试服务；出租办公用房；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

进出口。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二）股权结构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北京航科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１

航发控制

４８

，

８８６．８８ ９１．６４％

２

中国航发

４

，

４６１．１９ ８．３６％

合计

５３

，

３４８．０７ １００％

（三）业务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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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８

股票简称：航发控制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２０－０４６

中国航发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构成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中国航发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发控制、上市公司、公司）拟向包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航发）、中国航发控制的关联方中国航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发资产）和北京国发航空发动机产业投

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发基金）在内的不超过

３５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

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总规模预计不超过

４３９

，

７８８．０９

万元，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本次非公开

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３０％

，即不超过

３４３

，

６９２

，

７０４

股（含本数）。

●

本次发行中，中国航发以其持有的中国航发北京航科发动机控制系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航科）

８．３６％

股权、中国航

发贵州红林航空动力控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红林）

１１．８５％

股权、西安西控航空苑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空苑）

１００％

股

权合计作价

９２

，

８０５．５９

万元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认购，其余投资者以现金认购。

●

航发资产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认购金额为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国发基金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

发行

Ａ

股股票的认购金额为不超过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

本次发行募集现金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３４６

，

９８２．５０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资于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科研生产平台能力

建设项目、中国航发北京航科发动机控制系统科技有限公司轴桨发动机控制系统能力保障项目、中国航发红林航空动力控制产品产

能提升项目、中国航发长春控制科技有限公司四个专业核心产品能力提升建设项目、航空发动机控制技术衍生新产业生产能力建设

项目、现金收购中国航发西安动力控制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航发西控）机器设备等资产、补充流动资金。

●

本次发行之发行对象中，中国航发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航发资产、国发基金为中国航发控制的关联方；本次发行募集现金

部分用于向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航发西控购买机器设备，“中国航发北京航科发动机控制系统科技有限公司轴桨发动机控制系统能

力保障项目”涉及向持股公司

５％

以上股东中国航发北京长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航发长空）购买厂房作为项目实施场

所。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构成关联交易。

●

公司已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本次发行及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并进行表

决时，均予以回避。 独立董事已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

根据经有权国资监管单位备案的评估结果，中国航发用于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的股权作价合计

９２

，

８０５．５９

万元；拟现金收购

的中国航发西控的机器及设备等资产作价

１９

，

６３７．５０

万元，拟现金购买的中国航发长空不动产作价

４

，

０９３．２９

万元；上述交易作价合计

１１６

，

５３６．３８

万元，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５％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发行暨关联交易尚需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发行不构成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航发，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

除本次交易外，最近

１２

个月内，公司与本次交易的关联方之间均未发生其他同类关联交易。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发行暨关联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

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一、本次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发行概述

公司拟向包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发、中国航发控制的关联方航发资产、国发基金在内的不超过

３５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总规模预计不超过

４３９

，

７８８．０９

万元，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３０％

，即不超过

３４３

，

６９２

，

７０４

股（含本数）。

其中，中国航发以其持有的北京航科

８．３６％

股权、贵州红林

１１．８５％

股权、航空苑

１００％

股权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认购；其他

特定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 中国航发、航发资产、国发基金不参与市场竞价过程，但接受市场竞价结果，与其他特定投资者以相同

价格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Ａ

股股票。

航发资产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认购金额为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国发基金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认购金额为不超过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北京航科

８．３６％

股权、贵州红林

１１．８５％

股权、航空苑

１００％

股权的交易价格以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并经国资有权

监管单位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基准确定。 该等资产经四川天健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健华衡）评估并经中国航发备案的

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评估值合计为人民币

９２

，

８０５．５９

万元。

（二）募集资金投向

本次发行募集现金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３４６

，

９８２．５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资于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科研生产平台能力建设

项目、中国航发北京航科发动机控制系统科技有限公司轴桨发动机控制系统能力保障项目、中国航发红林航空动力控制产品产能提

升项目、 中国航发长春控制科技有限公司四个专业核心产品能力提升建设项目、 航空发动机控制技术衍生新产业生产能力建设项

目、现金收购中国航发西控机器设备等资产和补充流动资金。

其中，现金收购中国航发西控机器设备等资产的实施主体为公司子公司中国航发西安动力控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控

科技”）。本次西控科技拟使用募集资金收购的资产为西控科技目前正以租赁方式使用生产经营所需的机器和设备等资产。根据经天

健华衡评估并经中国航发备案的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评估值，该等机器和设备等资产的交易作价为

１９

，

６３７．５０

万元。

“中国航发北京航科发动机控制系统科技有限公司轴桨发动机控制系统能力保障项目” 的实施主体为公司子公司北京航科，项

目实施地点为北京航科目前生产经营所在的厂区内，包括昌平厂区、顺义厂区和通州厂区。 其中通州厂区项目实施所需的场所位于

北京市通州区景盛北三街甲

２

号，其部分场所为目前由北京航科以租赁方式使用的中国航发长空的不动产，北京航科拟向中国航发

长空购置该等不动产用于“中国航发北京航科发动机控制系统科技有限公司轴桨发动机控制系统能力保障项目”建设。 根据经天健

华衡评估并经中国航发备案的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评估值，该等不动产的交易作价为

４

，

０９３．２９

万元。

（三）关联交易履行的程序

上述交易对方中，中国航发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航发资产、国发基金为中国航发控制的关联方；中国航发西控、中国航发长空均

为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已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审议本次发行及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并进行表决时，均予以回避。 独立董事已对上述关联

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根据经有权国资监管单位备案的评估结果，上述股权交易和资产交易作价合计

１１６

，

５３６．３８

万元，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绝对值的

５％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关联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发行不构成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航发，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关联方情况介绍

（一）中国航发

１

、基本情况

名称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曹建国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１１００００ＭＡ００５ＵＣＱ５Ｐ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南路

５

号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１

日

经营范围

军民用飞行器动力装置、第二动力装置、燃气轮机、直升机传动系统的设计、研制、生产、维

修、销售和售后服务；航空发动机技术衍生产品的设计、研制、开发、生产、维修、销售、售后

服务；飞机、发动机、直升机及其他国防科技工业和民用领域先进材料的研制、开发；材料

热加工工艺、性能表征与评价、理化测试技术研究；经营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技

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经营国家

授权、委托的其他业务。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

２

、股权结构

３

、主营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中国航发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辅助动力、燃气轮机、飞机和直升机传动系统的研制、生产、维修和服务；航空材料及其它先进材

料的研发与制造。

４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国航发总资产为

１

，

５９３．４２

亿元，净资产为

９３８．８７

亿元；

２０１９

年营业总收入

４９４．４０

亿元，净利润

２３．２３

亿元。 以

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５

、关联关系

中国航发为航发控制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一）规定，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６

、中国航发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航发资产

１

、基本情况

名称 中国航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高炳欣

注册资本

１７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１１０１０８ＭＡ００８Ｑ１４０Ｆ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南路

５

号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投资项目管理；资本运营；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

产管理等业务）；投资管理、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财务信息咨询、经济

信息咨询。 （“

１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

２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

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

３

、不得发放贷款；

４

、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

保；

５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２

、股权结构

３

、主营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航发资产重点开展股权投资、资本运作、证券管理、基金运营和资产运营等业务，致力发展为中国航发投融资平台、资本运作平

台和资产整合管理平台。

４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航发资产总资产为

２７．４０

亿元，净资产为

２１．７４

亿元；

２０１９

年营业收入

７．８４

亿元，净利润

１．３８

亿元。 以上财务数

据已经审计。

５

、关联关系

航发资产为中国航发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二）规定，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６

、航发资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国发基金

１

、基本情况

名称 北京国发航空发动机产业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航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航发基金”）

注册资本

４３２

，

５２０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１１０１０８ＭＡ０１ＥＷＢ５２Ｄ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８７

号

７

层

２－７０１Ａ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８

日

经营范围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咨询。 （不得从事下列业务：

１

、发放贷款；

２

、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

或金融衍生品交易；

３

、 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

４

、 对除被投资企业以外的企业提供担保）。

（“

１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

２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

生品交易活动；

３

、不得发放贷款；

４

、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

５

、不得

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下期出资时间为

２０２６

年

０９

月

２７

日；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２

、股权结构

国发基金的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基金管理人均为航发基金。 航发资产持有航发基金

４８．００％

的股权，并与天津航发企

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双方合计持有航发基金

８０．００％

的股权。 航发资产为中国航发全资子公司。

中国航发直接持有国发基金

２３．１２％

的权益，直接及间接合计控制国发基金

２３．９３％

的权益。 中国航发控制的航发基金为国发基金

的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基金管理人。 中国航发为国发基金的实际控制人。

３

、主营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国发基金以“投资聚焦主业、获取稳定收益、适当分散风险”为原则，在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上下游相关技术和产业领域内投资，

并重点投资中国航发的优质资产、优质供应商、以及军民融合领域的优质硬科技企业。 主要投资项目包括航发动力债转股项目、中国

船舶债转股项目、楚江新材项目等。

４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国发基金总资产为

４１．１９

亿元，净资产为

４１．１９

亿元；

２０１９

年营业收入

０

亿元，净利润

０．４２

亿元。 以上财务数据

已经审计。

５

、关联关系

国发基金为中国航发控制的关联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二）规定，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６

、国发基金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中国航发西控

１

、基本情况

名称 中国航发西安动力控制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浩

注册资本

３３

，

２００．００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６１０１０４７１０１８２２０８Ｋ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西安市莲湖区大庆路

７５０

号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经营范围

航空液压附件研制、生产、修理、设备、非标设备的制造；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

修理、销售；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成果转让、计量和技术测试服务；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不另

附进出口商品目录）；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通用机

械及配件制造、加工、修理、销售；各类铸件、锻件的制造、加工、修理；工夹量模刃具、工艺

橡塑制品、工艺美术品（除金银）的制造、加工、修理、销售；房屋及设备的租赁；文化体育活

动（限分支机构经营）。

２

、股权结构

中国航发持有中国航发西控

１００％

股权。

３

、主营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中国航发西控及下属公司主要从事贸易、物流、物业管理、租赁等业务。

４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国航发西控总资产为

４３．９２

亿元，净资产为

３２．７７

亿元。

２０１９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６０

亿元，净利润

０．７１

亿元。 以

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５

、关联关系

中国航发西控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和持有

５％

以上股权的股东，且为中国航发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一）、（二）规定，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６

、中国航发西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中国航发长空

１

、基本情况

名称 中国航发北京长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马川利

注册资本

４

，

６５４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１１０１１４１０１１０１３９６５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利祥路

１

号

成立日期

１９６９

年

６

月

１

日

经营范围

制造、加工航空航天器液压配件、航空航天器发动机配件、机械液压配件、加气机、精密机

械；销售、维修航空航天器液压配件、航空航天器发动机配件、机械液压配件、加气机、精密

机械；出租商业用房、办公用房；租赁机械设备、仪器仪表、计算机及辅助设备；软件技术服

务。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

２

、股权结构

中国航发持有中国航发长空

１００％

股权。

３

、主营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中国航发长空主营业务为房屋租赁和航空发动机及飞机辅助动力装置燃油控制系统相关研发、生产、修理设备的租赁。

４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国航发长空总资产为

２１．８８

亿元，净资产为

１７．０８

亿元。

２０１９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０．３８

亿元，净利润

０．２３

亿元。 以

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５

、关联关系

中国航发长空为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权的股东，且为中国航发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二）、（四）

规定，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６

、中国航发长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情况介绍

（一）北京航科

１

、基本情况

名称 中国航发北京航科发动机控制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马川利

注册资本

５３

，

３４８．０７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１１０１１４５５１４１２００１Ｒ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利祥路

１

号

２

幢

办公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利祥路

１

号

２

幢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

日

经营期限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

日至

２０６０

年

２

月

２９

日

经营范围

制造、加工、生产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产品、航空器及发动机液压泵阀类产品、通用液压泵

类产品、尼氟龙制品、精密机械；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产品、航空器及发动机液压泵阀类产

品、通用液压泵阀类产品、尼氟龙制品、精密机械的研究、设计、维修；销售机械设备、电子

产品；技术测试服务；出租办公用房；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

进出口。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

２

、股权结构

本次发行前，北京航科股权结构如下：

(

下转

B107

版

)


